從交通部碼頭作業費調查結論看國際海運條例的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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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
中國加入世貿後，於2002年1月1日施行海運條例，將中國海運市場對外開放。此開放馬上引起碼頭作業費的徵收是否違反公平競爭，並損害海運市場之爭。交通部進行正式的調查，於2006年4月18日公布了調查結論。本文從此調查的過程及結論，觀察國際海運條例(海運條例)的落實情況，並提出一些建議。

要求調查

海運條例實施後，第一批獲准在中國港口經營國際班輪運輸業務的企業共57家，其中8家是香港及台灣的企業，另有28家是外國企業。這些港台及外國班輪公司，有屬於泛太平洋穩定協議組織、西行泛太平洋穩定協議組織、亞洲區內討論協議組織、遠東班輪公會等，他們馬上以運價協議的方式，宣佈於2002年1月15日開始對不同的航線，在中國港口向付貨人，以同一標準徵收碼頭作業費(Terminal Handling Charge, THC)。
付貨人群起反對徵收碼頭作業費，並以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企業協會(即中國的付貨人協會)為首，依海運條例第35條向交通部請求調查，上述運價協議是否對公平競爭造成損害。交通部依國際海運條例實施細則(實施細則)第52條的規定，應先對上述請求進行評估，並於60個工作天內作出實施調查或不予調查的決定。2002年12月交通部認為有調查的需要，並聯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組成調查組，展開調查。

實施調查及結論

交通部於03年4月9日發出調查會通知，擬於5月在北京舉行兩天的調查會，邀請企業協會及班輪公會的代表出席，搜集雙方的意見及證據。調查會擬訂了18個議題，以附件隨同上述通知發出。調查會也容許旁聽人員列席，以30人為限。其後因沙士的影響，調查會延至8月才舉行。

根據海運條例第37條調查會有權聘請專家協助，交通部乃聘請了13名專家協助調查的工作。最後，調查組於06年4月同時以中英文公佈其調查結論，共六點：

1、 在性質上，碼頭作業費是班輪運費的組成部分。在國際上，這種收費雖有反對，但確是存在的。

2、 國際班輪運輸經營者有集體訂立運價協議的權利。在行使此權利時，只要不違反公平競爭，不損害國際海運市場，並向交通部備案即可。

3、 這次碼頭作業費開始徵收的通知是不妥當的，因為該通知沒有聲明對各成員公司不具有約束力，因此各成員公司收取同一的碼頭作業費，客觀上限制了托運人自由選擇承運人的權利，又不利班輪公司之間的正常價格競爭，結果是損害了國際海運市場的秩序。對此違反海運條例的行為，調查機關有兩項決定：

(1) 由交通部發出告誡，禁止類似行為再次發生，又責令要修改上述通知。

(2) 運價協議沒有備案的部分，由交通部依第48條予以處罰，即處1萬至5萬元的罰款，並可撤銷有關企業的相應資格。

4、 為促進集裝箱的健康發展，調查機關敦促班輪公會和運價協議組織，應與中國境內的托運人建立協商機制，於協商後才訂立運價協議。又班輪公會和運價協議組織在中國境內活動前，應先指定並公布其聯絡機構名稱或代表的姓名和地址，並向交通部備案。

5、 於調查期間，沒有依照公告要求報送材料的國際班輪運輸經營者，將依海運條例第53條處罰，即處以2萬至10萬元的罰款。

6、 對貨主不支付碼頭作業費、班輪公司扣發提單和貨物等事項，屬於運輸合同的問題，由當事人依法，通過司法等途徑解決。

評論


自實施海運條例以來，這是第一次依該條例進行的調查和公佈的結論。海運條例第五章所訂定的調查與處理，建立了解決影響海運市場正常運作的機制，規定了主管機關如何介入處理業界的衝突。此次調查中，調查機關決定調查、公告調查議題、以公開形式進行、重用專家、以中英文同時公佈結論、不處理合同糾紛等，均是值得稱讚的好表現。


另一方面，通過這次的經驗，調查機關及海運條例也有值得檢討之處。

首先是調查時間過長：依海運條例需要進行調查的事件，通常涉及違規行為，對市場的正常運作不利，不宜久久沒有調查結論。因此，海運條例第37條規定「調查時間不得超過一年；必要時，經調查機關批准，可以延長半年。」此為法定的調查期間，不得有法不依。可惜這次調查由2002年12月起算，至2006年4月公佈結論止，共用了超過三年的時間，比法定期間超出一倍，絕對不利迅速解決市場違規行為的立法原意。

其二是沒有規定法定調查期間的起算點：海運條例第37條規定了一年的調查期間，但沒有說明由何時起算。解釋可以有兩種，其一是自利害關係人依第35條請求調查之日起算；其二是自交通部依實施細則第52條，於60個工作天決定調查時起算。依早日有調查結論，迅速處理違規行為的立法精神解釋，應以第一種起算點為宜。


其三是調查機關的決定超出法定權限：調查機關結論中的第四點決定，規定班輪公會和運價協議組織在中國境內活動前，應先指定並公布其聯絡機構名稱或代表的姓名和地址，並向交通部備案，此部分有超越法定權限之疑。海運條例第22條及實施細則第32條規定，有涉及中國港口的班輪公會協議或運價協議時，由協議訂立之日起15日內，由班輪公會代表其成員向交通部備案，或非公會協議時，由協議成員分別向交通部備案。上述法規均沒有要求班輪公會和運價協議組織在沒有任何協議前，也需要向交通部備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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